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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職員工子女獎學金申請作業要點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12 年 5 月 15 日修正 

 

一、 申請資格 

凡長庚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教職員工福利委員會(以下簡稱本會)會員

子女在國民中學以上就讀，未受申請資格限制，成績合於規定者，均

得提出申請。 

二、 申請資格限制 

大專之延修生不予發給。 

三、 申請成績標準 

(一)各學級標準 
       

項目  

 

 

學級 

 

智 

育 

︵ 

一般

學科 

︶ 

德 

育 

︵ 

綜合

表現 

︶ 

體 

育 

︵ 

藝能

學科 

︶ 

獎 

學 

金 

說    明 

國中 

甲 

等 

B+ 

甲 

等 

乙 

等 

C+ 

 

1000 

元 

1.各項成績以等第表示時，以表列為

標準。 

2.未以等第表示時，以五育總平均 85

分(含)以上者。 

高中、職 

五    專 

(一至三年) 

75 

分 

B 

80 

分 

 

70 

分 

C+ 

 

1500 

元 

1.含夜間部、補校。 

2.第一學期仍按國中標準核給。 

大    學 

五    專 

(四至五年) 

75 

分 

B- 

80

分 

 

70 

分 

C+ 

2500 

元 

 

1.含夜間部、補校。 

2.第一學期仍按高中、職標準核給。 

(二)無體育課程者，體育成績免。 

(三)學業成績有任何一科不及格者，不得申請。 

四、 申請程序 

申請人填妥申請表(表號：05D010501)後，連同成績單正本，送本會審

核。 

五、 申請時間 

第一學期應於三月底以前申請，第二學期應於十月底以前申請，逾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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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予受理。 

六、 成績單 

受獎會員子女成績單，應存本會備查。如必須領回者，應先註明並補

附影印本。 

七、 施行與修正 

本作業要點經教職員工福利委員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

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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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庚大學教職員工子女獎學金申請表 

 

人員代號(Notes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申請人  服務單位         院(處、室)               科系 
一 
式 
一 
聯 
： 
福 
委 
會 
↓ 
組 
長 
↓ 
主 
任 
委 
員 
↓ 
會 
計 
室 

申 

請 

說 

明 

員工子女 

姓  名 
就讀學校年級 

成                      績 申  請 

獎學金額 德    育 智  育 體  育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申請總金額              仟               佰元整 

會 
計 
室 

 

主 
任 
委 
員 

 
組 
 
長 

 
福
委
會 

 

表號：05D010501 規格：19.7 公分×13.6 公分 


